


如下：

一、遴选原则

按照条件公开、自愿申请、公平公正、择优选择、动态管

理的原则，优先考量专业特长和职业素养，保证质量，宁缺毋

滥。

二、遴选范围

开展锅炉水检验检测工作的机构；开展锅炉水处理相关研

究工作的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；锅炉水处理设备生产与销售机

构；锅炉水检测设备开发及制造企业的专家学者、工程技术人

员等均可申请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被遴选人员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，有较强的职业道

德和敬业精神；

2.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或从事锅

炉水处理相关行业 10 年以上、参与过法规标准的制修订工作；

3.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，近 5 年在省部级以上公开刊物

发表过与锅炉水处理相关的论文或出版相关论著，或参与过相

关课题研究和撰写报告工作；

4.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口齿清晰，表达流利，举止大方，

可承担专业领域的教学任务；



5.年龄在 70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愿意承担中国锅炉与锅

炉水处理协会的相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范围

标准草案的修订；标准中关键指标的实际应用测试和实验

室试验研究；标准修订中相关课题研究；标准修订中相关材料

的编制；标准颁布后的宣贯培训；标准修订的相关技术交流与

推广。

五、遴选程序

1.各相关单位符合条件的相关专业人选（以下简称“申报

人”），填写“《工业锅炉水质》标准修订起草组专家遴选登记

表”（见附件 1）、“《锅炉水处理设备术语》标准修订起草组

专家遴选登记表”（见附件 2）；

2.各相关单位认真审核申报人提交的《登记表》信息的完

整性、真实性、签署审核意见，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前将电子

版及纸质申报材料报送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；

3.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人进行复

核，根据专家意见确定最终人选，如专家对申报人信息有疑议，

申报人及所在单位有义务提供补充材料；

4.复核后，由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发文公告专家组

名单。




